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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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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民國 110年 05 月 07日修正) 

第 1 條 為協助原住民族社會發展，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八條規定，設

置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依預算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刪除） 

第 3 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特種基金，編製附屬

單位預算；下設原住民族就業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以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為主管機關。 

第 4 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由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二、住宅租售及相關業務收益款。 

三、原住民族土地賠償、補償、收益款、土地資源開發營利所得

及相關法令規定之提撥款。 

四、原住民族地區溫泉取用費提撥款。 

五、全部原住民族取得之智慧創作專用權收入。 

六、原住民族就業基金收入。 

七、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及取得原住民族或其所屬特定群體（以下

簡稱目標群體）同意，約定就研究結果所衍生商業利益之回

饋金。 

八、受贈收入。 

九、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十、其他有關收入。 

 

第 5 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原住民貸款業務： 

（一）原住民族事業貸款。 

（二）原住民族新創事業貸款。 

（三）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 

（四）其他政策性貸款。 

二、原住民信用保證業務： 

（一）原住民經濟產業貸款信用保證。 

（二）原住民建購、修繕住宅貸款信用保證。 

三、天然災害原住民住宅重建專案貸款。 

四、住宅之興辦、租售、建購及修繕。 

五、人體研究計畫目標群體之健康醫療照護或其他相關用途支出。 

六、原住民族土地內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學術

研究與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之回饋或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3&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3&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3&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3&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3&fl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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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支出。 

七、原住民族地區溫泉資源開發、經營、利用之規劃、輔導及獎

勵支出。 

八、促進原住民族或部落文化發展支出。 

九、原住民族就業基金支出。 

十、管理及總務支出。 

十一、其他有關支出。 

前條第四款及第五款之收入，應分別專供前項第七款及第八款用

途之用。 

第 6 條 本基金設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會），置委員

九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原民會副主任委員兼任之；

其餘委員，由原民會就有關機關、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聘兼之；

任一性別委員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

之。 

第 7 條 本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召

集之。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第 8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議。 

二、本基金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三、本基金運用執行情形之考核。 

四、其他有關事項。 

第 9 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原民會主任秘書兼任之；置組長及幹事

若干人，分組辦事，由原民會就現職人員派兼之。 

第 10 條 本會委員及派兼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 11 條 本基金之保管及運用應注重收益性及安全性，其存儲並應依公庫

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12 條 本基金為應業務需要，得購買政府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第 13 條 本基金有關預算編製與執行及決算編造，應依預算法、會計法、

決算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14 條 本基金會計事務之處理，應依規定訂定會計制度。 

第 15 條 本基金年度決算如有賸餘，應依規定辦理分配。 

第 16 條 本基金結束時，應予結算，其餘存權益應解繳國庫。 

第 17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3&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3&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3&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3&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3&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3&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3&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3&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3&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3&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3&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30013&fl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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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業務處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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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業務處理要點 
(原住民族委員會 111年 2月 25 日原民經字第 11100051521 號令修正) 

第一章  總則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以下簡稱本基

金）各項業務，促進原住民族經濟社會健全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基金貸款業務之主管機關為本會，負責本基金制度規章、資金籌措及運用、基

金收支保管運用、貸款年度預算、決算、會計事務之處理，與申貸案件之受理、

初審，督導經辦機構追蹤及催收等業務。 

    執行機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負責宣導本基金業務及本會金融相關政策。 

三、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原住民族事業貸款:係指對下列對象所提供之貸款： 

1. 籌設事業之原住民。 

2. 依法辦理公司、商業登記或立法之事業且具原住民身分之負責人。 

3. 實際從事農、林、漁、牧業之原住民。 

4. 依法成立之原住民合作社。 

(二)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係指對實際從事農、林、漁、牧業、工商業之負

責人或個人有小額資金需求所提供之貸款。 

(三)經辦機構：係指依勞務採購契約書、委託契約書或本會專案計畫辦理本要點

各項貸款業務之金融機構。 

四、本基金貸款類別如下： 

(一) 原住民族事業貸款。 

(二) 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 

(三) 其他政策性貸款。 

五、經辦機構應依勞務採購契約書、委託契約書或本會專案計畫，負責貸款案件之徵

信、審核、貸放與催收等工作，並編製相關報表送交本會。 

    除信用保證費用、徵信及地籍謄本查詢之必要規費外，經辦機構不得向借款

人收取任何費用。本基金貸款收回之本息，經辦機構應按月繳入本會指定之專戶，

其給付予經辦機構手續費，依照勞務採購契約書或委託契約書所訂標準計算。 

    經辦機構應確實完整保存徵、授信相關資料，本會得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貸款

作業及運用情形，經辦機構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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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原住民族事業貸款之資本支出，貸款期限最長十五年，含寬限期最長三年；其餘

貸款期限最長七年，含寬限期最長一年。 

    借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借款期間之起始日至屆期後六十日內向原經

辦機構申請展延： 

(一) 遇天然災害、經濟因素或不可抗力時，得申請展延貸款償還期限，最長展延

五年。 

(二) 經辦機構於貸放後，得視個案特別狀況及實際需要調整期限與償還方式，協

議償還期間以貸款剩餘年限之二倍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十年。 

依前項規定申請展延者，如遇保證人死亡，而申請展延時償還本金達原貸款

金額五成且有擔保品，須檢附保證人之死亡證明書正本。 

申請貸款展延者，經辦機構於同意後送本會備查，若有再次展延之必要，應

擬具初審意見後，轉送本會核定，貸款期限加計展延年限不得逾三十年。 

七、本基金各類貸款利率如下： 

(一) 原住民族事業貸款：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

分之零點一二五，機動計息。 

(二) 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 

1. 生產用途：按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百分之零點一二五，

機動計息。 

2. 消費與週轉用途：按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百分之零點

六二五，機動計息。 

    前項貸款利率，本會得視需要公告調整之。 

八、本基金貸款應按月本息平均攤還；但從事農、林、漁、牧業之借款人，本息得以

每半年為一期平均攤還。 

    還款逾期六個月以內者，按原貸款利率之百分之十，按期計收違約金；逾期

超過六個月者，按原貸款利率之百分之二十，按期計收違約金。 

九、原住民族事業貸款借款人應供十足擔保品；無則應覓妥保證人。 

    前項保證人應具有還款能力。 

    借款人貸款餘額歸戶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不受前二項之限制。但借款人年

齡加計貸款期間逾七十年者，經辦機構得酌情加徵年齡加計貸款期間未滿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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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具前項保證能力保證人一人。 

十、經辦機構應辦理徵信、審核及貸放手續。 

    本基金貸款由經辦機構按核定金額一次或分次撥付。原住民族事業型貸款得

分次申請及分批動用；分批動用者，應於核准後三個月內第一次動用，並應按本

基金貸款規定用途使用。如於上開期限內動用有困難者，得敘明理由向經辦機構

提出申請延期動用，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三個月。 

    借款人貸款用途係供清償其他金融機構之週轉性債務者，獲貸後應由經辦機

構逕行辦理代為清償，並應於完成後取得清償證明文件。 

    借款人非經辦機構同意，不得變更授信用途，違反者經辦機構應收回貸款。 

十一、原住民族事業貸款、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之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不予核貸： 

(一) 票據交換所查詢為票據受拒絕往來處分中，或知悉其退票尚未清償註記之

張數已達應受拒絕往來處分標準。 

(二) 經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或徵、授信過程中知悉其有債務本金

逾期未清償、未依約定分期攤還已超過一個月、應繳利息未繳付而延滯期

間達三個月以上或有信用卡消費款項逾期未繳納，遭發卡銀行強制停卡，

且未繳清延滯款項。 

(三) 重複申貸：同時向多家經辦機構提出申請。 

(四) 經辦機構審查認定，確有債權確保堪虞之事實。 

(五) 借款人年齡加計貸款期間逾七十年，且未加徵年齡加計貸款期間未滿六十

五年之保證人或擔保品。 

(六) 原住民族事業貸款加計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於全體金融機構無擔

保債務歸戶總餘額（包括信用卡、現金卡及信用貸款）除以平均月收入，

高於二十二倍。 

十二、經辦機構應按逾期放款處理程序催收。 

    本金逾期三個月以上或利息逾期六個月以上者，經辦機構應將逾期資料送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建檔為金融債信不良往來戶，供金融機構查詢。 

    借款人清償後，經辦機構應通知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註銷其債信不

良往來戶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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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貸款申請要件與額度 

第一節  原住民族事業貸款 

十三、年滿二十歲至六十五歲具有行為能力之原住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事業

登記負責人之名義申辦原住民族事業貸款： 

(一) 於事業籌設期間至依法完成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立案後十二個月內。 

(二) 依法完成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立案並有經營之事實。 

    前項貸款之申請應填具原住民族事業貸款計畫申請書（附件一），檢附原住

民族事業貸款應備文件（附件二），經本會初審通過後，交由事業地經辦機構辦

理徵信、審核及貸放手續。 

    事業登記負責人須參加指定單位所舉辦創業輔導課程達二十小時或二學分

（附件三）。 

十四、貸款額度如下： 

(一) 開辦費及準備金最高額度新臺幣二百萬元，開辦費及準備金，應於事業完

成登記或立案後始得撥貸。 

(二) 依法辦理公司、商業登記、立案或從事各項靠行、連鎖、加盟事業者：週

轉金最高額度為新臺幣五百萬元，資本性支出最高額度為新臺幣二千萬

元。 

(三) 從事農、林、漁、牧業，週轉金最高額度為新臺幣五百萬元或資本支出最

高額度為新臺幣五千萬元。但首次申辦或獲貸未滿一年者，週轉金及資本

支出合計貸款額度上限為新臺幣三百萬元。 

(四) 原住民合作社於申貸當年度取得前一年度合作事業獎勵規則乙等以上成績

者，最高額度為新臺幣五百萬元；取得丙等成績之原住民合作社之貸款金

額不得超過其承攬政府採購案契約總額的十分之一。 

第二節  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 

十五、年滿二十歲至六十五歲具有行為能力之原住民，無信用不良紀錄者，得向經辦

機構申請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並應檢具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申

請書（如附件四）及下列資格文件： 

(一) 生產用途，經營農、林、漁、牧或工商業者，其資格應符合附表（如附件

五）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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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消費與週轉用途： 

1. 從事農、林、漁、牧業或工商業之在職勞工，其現職保險年資（含農保、

勞保及漁保）於同一投保單位連續達三個月以上者。 

2. 軍公教在職人員。 

十六、經辦機構應依下列方式受理審查貸款案件： 

(一) 協助申請人填具前點申請書。 

(二) 要求申請人填具切結書（如附件六）。 

十七、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之貸款額度如下： 

(一) 生產用途：最高新臺幣五十萬元。 

(二) 消費與週轉用途：最高新臺幣二十萬元。 

    貸款人於貸款期間內再次申請本貸款者，其未償本金加計新申請貸款金額，

合計不得超過前項各款之最高額度。 

十八、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以免徵提擔保品及保證人為原則，但經辦機構審查

認定非予徵提，顯有未能清償之虞者，得酌情徵提擔保品或保證人。 

第三章  貸款逾期與呆帳之處理 

十九、貸款逾期態樣如下： 

(一) 貸款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經經辦機構列報為逾期放款，並送本會列管

者。 

(二) 貸款未屆清償期，主、從債務人信用狀況、財務情形顯著惡化、債權已失

安全性、如期收回顯著困難，且經辦機構已主張主、從債務人喪失期限利

益，貸款已視為立即到期者。 

前項清償期，係以契約訂定之貸款終止日為清償期。但經辦機構依貸款契

約請求提前償還者，以經辦機構通知主、從債務人還款日為清償期。 

二十、貸款發生逾期，經辦機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辦機構應依民事訴訟法、強制執行法及其他金融機構相關催收作業程序

辦理。 

(二)經評估債務人財務、業務狀況，認為尚有繼續經營價值者或無能力清償全

部本金而具有償還誠意者，得依本要點授權標準變更原貸款案件之還款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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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滯已久之逾期貸款案件，前經評估核無實益之主、從債務人財產仍請經

辦機構重新查估，對已因增值或其他事由而轉具執行實益者，採取保全措

施或執行求償。 

(四)經本會函請訴追之逾期貸款案件，應依規定採取必要債權保全措施。但因

執行無實益或其他特別事由，經本會同意暫緩或以其他方式處理者，不在

此限。 

經辦機構之營業單位應於次月十日前，填妥「辦理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逾期

放款延滯名冊及催收處理情形表」（如附件七）送經辦機構之指定單位彙整後，

按月報送本會備查。 

二十一、協議分期償還或請求和解（含利息、違約金減免）應由主、從債務人或利害

關係人以書面逕向原經辦機構提出申請（協議償還申請書如附件八）。 

二十二、逾期放款協議分期償還期間及條件如下： 

(一)原係短期放款者，最長以六年為限，以每年償還本息在百分之五以上為

原則。但主、從債務人無財產可供執行或無執行實益者，得准其先還本

金後抵利息。 

(二)原係中長放款者，其分期償還期限以原殘餘年限之二倍為限，惟最長不

得超過十五年。於原殘餘年限內，其分期償還之部分不得低於積欠本息

百分之二十；若中長期放款已無殘餘年限或殘餘年限之二倍未滿六年者，

分期償還期限得延長為六年，並以每年償還本息在百分之五以上為原則。

但主、從債務人均無財產可供執行或無執行實益者，得准其先還本金後

抵利息。 

主、從債務人申請協議分期償還符合前項規定範圍者，授權由經辦機構

營業單位之主管核定，並送本會備查。但主、從債務人申請之償還期間及條

件超過前項規定者，應由經辦機構轉送本會核定。 

二十三、貸款逾期之主、從債務人得向經辦機構申請同時或擇一減免違約金或積欠利

息。 

    經辦機構評估主、從債務人確實無能力清償積欠利息，得審酌實情，同

時或擇一核定減免違約金或積欠利息，並應將減免金額設簿登記（如附件九），

以電子檔案方式傳送至原住民族金融服務網，供本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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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貸款所生逾期放款欲轉銷呆帳者，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逾期放款具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經辦機構應向本會申請轉銷呆帳： 

1. 債務人因解散、逃匿、和解、破產之宣告或其他原因，致債權之全部

或一部不能收回者。 

2. 擔保品及主、從債務人之財產經鑑價後價值甚低，或扣除先順位抵押

權後，已無法受償，或執行費用接近或可能超過可受償金額，執行無

實益者。 

3. 擔保品及主、從債務人之財產經多次減價拍賣無人應買，且無承受實

益者並取得債權憑證者或相關證明文件。 

4. 逾清償期二年，經催收仍未收回者。 

(二) 經辦機構申請轉銷呆帳應填具「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轉銷呆帳申

請表」（如附件十），並檢具下列各項文件影本各乙份逕送本會審核： 

1. 逾期放款催收紀錄表及代墊費用明細表。 

2. 本基金貸款計畫申請書（含原住民經濟事業發展基金貸款計畫申請書

或臺灣省原住民經濟事業發展基金貸款計畫申請書、臺灣省輔導原住

民創業生產貸款申請書）及其相關申請所附證明文件。 

3. 借款憑證。（如借據、本票等）。 

4. 借款人（含保證人或擔保品）徵審相關文件。 

5. 放款帳務往來明細表。 

6. 擔保品拍賣歷次文件及最後一次拍定之底價表及分配表。 

7. 其他參與分配之執行案件分配表。 

8. 向稅捐單位查詢主、從債務人財產、所得資料清單及執行處理情形表。 

9. 符合前本款各目之證明文件： 

(1) 解散、逃匿者，政府有關機關之證明。 

(2) 經和解者，和解筆錄或裁定書。 

(3) 受破產之宣告者，裁定書。 

(4) 支付命令及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民事判決及判決確定證明書。 

(5) 債權憑證。 

(6) 其他原因者，依事實經過取具合適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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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本基金應設貸款清理逾期放款業務審查小組，置委員若干人，由本會聘（派）

之。 

    逾期放款之轉銷呆帳，應先經貸款清理逾期放款業務審查小組審核同意

及認定經辦機構符合催收作業、本基金所定轉銷呆帳等相關規定與是否已盡

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再送本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查，由本會先行沖轉並應

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列表報審計機關備查。 

二十六、本會應將審核同意轉銷呆帳之案件函知原經辦機構整帳，由原經辦機構依下

列規定賡續辦理催討： 

(一) 依經辦機構相關呆帳轉銷管理規定辦理，並逐案詳列登記簿（如附件十

一），以電子檔案方式傳送至原住民族金融服務網，供本會備查。 

(二) 已轉銷呆帳案件仍委託原經辦機構繼續追償，應注意債權時效問題，俾

免喪失追索權。原經辦機構於每年一月十五日前將前一年度追償情形送

本會備查；收回款項應依照訴訟費用、本金、利息及違約金之順序抵充

沖帳，或依本要點第二十一點至第二十三點之規定辦理。 

(三) 經辦機構因辦理已轉銷呆帳案件繼續催討所衍生之費用，由本會負擔。 

(四) 經辦機構應將呆帳資料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建檔為金融債信不

良往來戶，開放金融機構查詢。主、從債務人清償後，經辦機構應通知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註銷其債信不良往來戶之紀錄。 

二十七、主、從債務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請求協商或聲請調解，最終得以減讓本

金且經法院認可者，本會得基於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設立宗旨，同意減讓

本金。 

    借款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或清算者，不受第二十二點規定

之限制。於更生或清算程序中，須經債權機構同意者，本會授權經辦機構依

債權保障原則予以核定，並送本會備查。 

    借款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或清算，經法院裁定確定者，經

辦機構應依第二十四點規定向本會申請轉銷呆帳。 

第四章  金融輔導與金融教育 

二十八、本會為明瞭借款人之事業經營狀況，得調查之，並提供必要輔導；其輔導情

形應詳實於本基金貸款作業管理系統中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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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協助借款人按時還款，還款發生逾期時，借款人應接受本會所提供之

金融輔導、就業輔導及就業推介等。 

二十九、為提升原住民族金融知識，本會得偕同或委託執行機關、經辦機構，辦理金

融教育宣導。 

第五章  附則 

三十、本基金貸款年度貸放總額度，以本會各該年度所籌措之資金額度為原則。 

    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逾放比率達百分之十以上時，本會得暫停受理

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之申請。 

三十一、辦理本基金貸款之各級經辦人員，非出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情事所造成

之呆帳，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得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

責任，並免除予以糾正之處置。 

三十二、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基金及經辦機構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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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原住民族事業貸款申請書「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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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原住民族事業貸款申請書 

「計畫書」填寫方式摘要說明 

注意事項 

申請人或其配偶有違法背信或有退票或借款、信用卡延滯等不良紀錄者，影響承辦銀行授信，將無法獲得貸

款，請勿提出申請。 
本申請書應由申請人親自用鋼筆或原子筆正楷簽章。 
各欄位資料務請填寫清楚，如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另加附頁；表示金額者，均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倘申請案遭承辦銀行退件或申請人自行撤案，其原住民族金融輔導員訪視暨初審意見不予發還。 

計畫內容或填寫方式如有疑問，請直接向各地原住民族金融輔導員洽詢。 

一、 「創辦事業名稱」欄：請依登記證照填入，無農牧場登記證之農牧業，依現行事業名稱填寫如「××農場」。 

二、 「經營型態」欄：請依登記證照勾選事業體之組織型式一種，並檢附所創事業資料。 

三、 「事業地址」欄：請參照登記證照，詳細填入公司營業場所、工廠地址；農牧業則須依土地登記謄本詳

細填入所使用土地之地段地號。 

四、 「主要產品（或業務）名稱」欄：請簡要填入實際經營之業務內容或一、二種具代表性產品名稱。如「從

事×××之服務」、「設廠製造×××」、「從事×××之買賣」、「種植（養殖）×××農（漁）產品」等。 

五、 「現有員工人數」欄：填寫正式開業後第一年內可能雇用之工作人員數。 

六、 「現有生材器具或生產設備」欄：填寫以自籌資金已購買之各項設備，服務業填寫生財器具，製造業填

寫生產機器，農牧業則填寫「生產資材及設施」。其中「生產資材」指生產用之工具儀器、機器或生產

用之消耗品，如園藝用之塑膠袋、太空包」等；「生產設施」指永久性或半永久性之固定設施，如溫室

栽培床等。 

七、 「貸款主要具體內容」欄：指預定使用貸款金額購買之生財器具或生產設備（如裝潢、貨車、公務用事

務機器、機器設備、廠房、生產資材或設施等）及週轉金（如進貨、薪資、消耗品等流動資金）。 

八、 「預估第一年營業收入」欄：填入貸款後第一年全年之預估營業收入。 

九、 「預估第一年損益」欄：請依空格填入各項金額，最後所得為預估第一年損益情形。 

「營業收入」：是指出售產品或提供服務予顧客所獲得的收入。 

「營業成本」：是指已售產品取得時所發生的直接或間接成本，包裝進貨成本、 進貨費用，但進貨退出、

進貨折扣等須由總成本中減除，以計算正確之成本數字，如企業尚有期末存貨亦應減除。 

「管銷費用」：是指銷售及管理部門所發生之費用，包括薪資、租金、水電費、郵電費、廣告費、差旅

費、銷貨運費、折舊等。 

「營業外收入」及「營業外支出」：是指非由企業主要營業活動所產生的收益及費用支出，收益包括租

金收入、利息收入、資產處分所得；費用支出包括利息支出、資產處分損失等。 
十、 「申請貸款銀行」欄：依據事業設置地點，自行選定經辦機構之名稱。 

十一、 「創業經營計畫」欄：請依所列各項重點以條列方式覈實敘明，如本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貼頁。 

十二、 「執行計畫所需資金總額」欄：指實際執行本事業計畫書所需之總資金。 

十三、 「申請貸款總額」欄：申請貸款之金額，合計後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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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貸款若有任何問題，請逕向事業地之原住民金融輔導員諮詢，萬勿委託他人代辦，以防錢財詐騙 

一、 申請人基本資料表： 

申請人姓名  

性    別 
 

 

族    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e-mail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手    機 
 

 

傳    真 
 

 

戶籍地址 

  
□ □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地址 

 
□ □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婚姻 
□ 已婚 

□ 未婚 
配偶姓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學歷 

學校或相當學歷資格名稱（全

銜） 

系（科）所 
畢   業  時  間 

 

 

 
      年      月 

 

 

 
      年      月 

 

 

 
 

參加
課程 

創業輔導班別 辦理單位 時數 起迄時間 

 

 
   

 

 
   

經歷 

服務處所名稱 職    稱 到職日期 離職日期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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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

款

類

型

(

擇

一

勾

選

) 

原住民族事業貸款 

依法辦理公司、商業登記或立案之事業： 

□準備金及開辦費：_____________元（最高新臺幣 200 萬元）。 

□週轉金：＿＿＿＿＿＿元（最高新臺幣 500 萬元）。 

□資本支出：＿＿＿＿＿＿元（最高新臺幣 2,000萬元）。 

註： 

1.開辦費及準備金，於事業完成登記或立案後始得撥貸。 

2.週轉金貸款，指事業資金週轉等用途。 

3.資本支出貸款，購置、建廠房、營業場所、相關設施、機器、設

備及軟體等，貸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2,000萬元。 

農、林、漁、牧貸款： 

□週轉金：＿＿＿＿＿＿元（最高新臺幣 500 萬元） 

□資本支出：＿＿＿＿＿＿元（購置、建廠房、營業場所、相關設

施、機器、設備及軟體等，貸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 5,000 萬元。） 

註：首次申辦或獲貸未滿 1 年者，週轉金及資本支出合計最高貸款

額度為新臺幣 300 萬元。 

□原住民合作社：＿＿＿＿＿＿元（最高新臺幣 500 萬元） 

(1)所經營事業係依法設立之原住民合作社，並於申貸當年度取得

前一年「合作事業獎勵規則」乙等以上成績。 

(2)取得丙等以上成績者，貸款金額不得超過其承攬政府採購案契

約總額之十分之一。 

備

註

：

擔

保

方

式 

申貸本貸款之歸戶金額於新臺幣 200萬元以下者，免徵提擔保品及保證人。  

 
一、 本申請書（含事業計畫書）所填資料皆屬實情，並同意經辦機構、原民會及其他經財政部指定或經辦機

構因業務需要訂有契約之機構（以下簡稱前揭機構），於其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等特定
目的之範圍內，得蒐集、電腦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且前揭機構亦得提供其所蒐集之本人資料予
經辦機構，特此聲明。 

二、 徵信時借款人逕向經辦機構之徵信人員繳納查詢費用。 
三、 本人願意接受原民會所提供之金融輔導、就業輔導及就業推介等相關服務。 
申請人簽章：                                      保證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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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貸款若有任何問題，請逕向事業地之原住民金融輔導員諮詢，萬勿委託他人代辦，以防錢財詐騙 

二、貸款應備文件檢核表： 

基本資料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計畫申請書一份。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借款人戶口名簿影印本一份。 

輔導時數證明 

□三年內受過政府認可之單位開辦創業輔導相關課程至少二十小時之證明文件： 
(1)教育部登記有案之公私立大專校院及其推廣部、育成中心。 
(2)政府機關或其委託之單位。 
(3)設立宗旨與創業或企業經營輔導有關，並經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認可之法人、團

體。 

合法立案證明 

（擇一檢附） 

□農作類： 
(1)借款人本人或配偶之土地登記簿謄本。 
(2)農地所有權人之農地同意使用書及土地登記簿謄本 
(3)借款人與農地所有權人所訂之租約。 
(4)若有興建固定設施者，應另檢附土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 

□林業類： 
(1)借款人本人依森林登記規則取得森林登記證；森林位於非林業用地無法取得森

林登記證者，應出具地方林業主管機關核發受政府獎勵造林證明。 
(2)借款人與政府所簽訂之國、公有林租地造林契約書。 
(3)借款人出具之林產物國產來源證明文件。 
(4)如為興建林業設施者，應另出具土地作林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出具公函證明)。 
□水產養殖、漁撈類： 

(1)漁業登記證或漁業執照。 
(2)區劃漁業權執照及專用漁業權入漁證明文件。 

□畜牧類： 
(1)應檢具本人、配偶或父母之土地作畜牧設施同意使用證明。 
(2)畜牧場登記證書，如屬申辦畜牧場登記中者，應於撥貸後二年內補正經營許可

證明文件。 
(3)養乳牛農民需另檢附收乳證明。 

□依法辦理公司、商業登記、立案或從事各項靠行、連鎖、加盟事業者： 
(1)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工廠登記證明。 
(2)其他依法立案之事業：開業執照、立案證書、設立許可證書、營業執照、或其

他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 
(3)靠行契約書影本(含職業駕照影本)、連鎖契約書影本、加盟契約書影本，尚未

簽妥前開契約書者，須徵取加盟草約或類同文件影本，並於核准後三個月內徵
取前開契約書影本。 

□原住民合作社：合作社登記及商業登記證明。 
□準備金及開辦費：應檢具事業籌設階段之佐證資料，並於撥貸前備妥事業完成登

記或立案之證明。 

所得證明 
□稅捐機關製發之納稅證明、所得證明、存摺或其他經辦機構認可足資證明所得之

文件。 
原住民法人證明（非
獨資事業者） 

□申請人所營若屬非獨資事業（含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合夥或合作社等），應
另檢附有效之「原住民機構、法人或團體證明書」影本。 

資本支出證明 
（具資本支出者） 

□購買生產設備、廠房或其他資本支出，且於貸款前已先行購妥者，應由經辦機構
實地查驗並核對購置憑證（其購置時間，以向經辦機構提出申請日期向前推算五
年以內者均屬有效）。尚未購妥者，應檢具預定購置標的之報價單、估價單明細表
或契約，並記載：品名、價格、數量、出售廠商等，供經辦機構核認並作為撥款
依據，並於購置後檢具相關憑證，供經辦機構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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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貸款若有任何問題，請逕向事業地之原住民金融輔導員諮詢，萬勿委託他人代辦，以防錢財詐騙 

三、事業資料表 

一、事業名稱（全銜） 
 

 

二、經營型態 □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合夥 □獨資 □合作社 

三

、事

業

地

址 

公    司 

營業場所 

 

電

話 

（   ） 

工   廠 
 

 
（   ） 

農    業 

設置地點 

 
（   ） 

四、主要產品（或業務）名稱 

 

 

 

 

五、現有員工人數 

（不包括本人） 

大專以上 男 人 女 人 合

計 
人 

高中職以下 男 人 女 人 

六、現

有 生

財 器

具 或

生 產

設備 

名稱 數   量 名     稱 數    量 

   

 

 

   

 

 

   

 

 

   

 

 

   

 

 

   

 

 

七、貸

款 主

要 具

體 用

途 

生財器具或生產設備名稱 
（含數量及單價） 金額 購置情形 付款情形 

  □已購置 

□預備購置 

   □已付款 

   □未付款 

  □已購置 

□預備購置 

   □已付款 

   □未付款 

  □已購置 

□預備購置 

   □已付款 

   □未付款 

  □已購置 

□預備購置 

   □已付款 

   □未付款 

小計 元 

週轉金 元 

合計 元 

八、預估一年損益：（算法如下） 

（一）營業收入              元－營業成本             元＝營業毛利               元 

（二）營業毛利              元－管銷費用             元＝營業淨利               元 

（三）營業淨利              元＋營業外收入           元－營業外支出             元 

＝本期損益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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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辦

經辦經構 

□             銀行            分行 

□                         農會 

十、事業經營計畫 

(一)商品名稱及價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主要用途、功能及特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銷售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營業時間及尖峰時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現有（或潛在）客源及如何擴大客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償債計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自傳簡述（含創業動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 表 如 不 敷 使 用 ， 請 自 行 貼 頁 ）  

申 請 日 期 ：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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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業資料表：原住民族金融輔導員輔導訪視暨初審意見： 

訪視日期：        年        月        日 

訪視地點： 

訪視人員： 

訪視意見： 

 

 

 

 

 

 

 

 

 

 

 

 

 

□申請人確有經營事業或預備創業之事實 

□經審不符規定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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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原住民族事業貸款申辦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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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原住民族事業貸款申辦應辦文件 

一、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原住民族事業貸款計畫申請書一份。 

二、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三、 借款人戶口名簿影印本一份。 

四、 三年內受過政府認可之單位開辦創業輔導相關課程至少二十小時或二學分以上之證明

文件： 

（一） 教育部登記有案之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其推廣部、育成中心。 

（二） 政府機關或其委託之單位。 

（三） 設立宗旨與創業或企業經營輔導有關，並經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認可之法人、團

體 

五、 所經營事業合法立案之證明文件（擇一檢附）： 

（一） 農作類： 

1. 借款人本人或配偶之土地登記簿謄本。 

2. 農地所有權人之農地同意使用書及土地登記簿謄本。 

3. 借款人與農地所有權人所訂之租約。 

4. 若有興建固定設施者，應另檢附土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 

（二） 林業類： 

1. 借款人本人依森林登記規則取得森林登記證；森林位於非林業用地無法取得

森林登記證者，應出具地方林業主管機關核發受政府獎勵造林證明。 

2. 借款人與政府所簽訂之國、公有林租地造林契約書。 

3. 借款人出具之林產物國產來源證明文件。 

4. 如為興建林業設施者，應另出具土地作林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出具公函證明)。 

（三） 水產養殖、漁撈類： 

1. 漁業登記證或漁業執照。 

2. 區劃漁業權執照及專用漁業權入漁證明文件。 

（四） 畜牧類： 

1. 應檢具本人、配偶或父母之土地作畜牧設施同意使用證明。 

2. 畜牧場登記證書，如屬申辦畜牧場登記中者，應於撥貸後二年內補正經營許

可證明文件。.養乳牛農民需另檢附收乳證明。 

（五） 依法辦理公司、商業登記或立案之事業： 

1. 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工廠登記證明。 

2. 其他依法立案之事業：開業執照、立案證書、設立許可證書、營業執照、職

業駕照、靠行契約或其他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 

（六） 原住民合作社：合作社登記及商業登記證明。 

（七） 準備金及開辦費：應檢具事業籌設階段之佐證資料，並於撥貸前備妥事業完成

登記或立案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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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申請人所營若屬非獨資事業（含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合夥或合作社等），

應另檢附有效之「原住民機構、法人或團體證明書」影本。 

六、 稅捐機關製發之納稅證明、所得證明、存摺或其他經辦機構認可足資證明所得之文件。 

七、 貸款用途為購買生產設備、廠房或其他資本支出，且於貸款前已先行購妥者，應由經

辦機構實地查驗並核對購置憑證（其購置時間，以向經辦機構提出申請日期向前推算

五年以內者均屬有效）。尚未購妥者，應檢具預定購置標的之報價單、估價單明細表

或契約，並記載：品名、價格、數量、出售廠商等，供經辦機構核認並作為撥款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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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原住民族事業貸款輔導課程辦理單位 

及相關課程認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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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原住民族事業貸款輔導課程辦理單位及相關課程認定原則 

一、 申請人最近三年內曾參加下列單位所舉辦之創業輔導課程或創業相關活動至少二十小

時或二學分以上，並提出證明文件： 

(1) 教育部登記有案之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其推廣部、育成中心。 

(2) 政府機關或其委託之單位。 

(3) 設立宗旨與創業或企業經營輔導有關，並經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認可之法人、團體，

包括： 

1、 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 

2、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青年創業協會總會 

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4、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5、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6、 中華民國居家及小型企業協會 

7、 社團法人中華創業育成協會 

8、 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 

9、 其他經認可之單位 

 

二、 申請人參加上述大專院校、政府自辦或委辦及政府認可之法人、團體，所開辦創業輔

導課程，課程內容可涵括創業適性評估、企業管理、行銷管理、品牌管理、財務管理、

法務管理、資訊管理、創業計畫書撰寫、工商登記、稅務管理或電子商務等。課程採

實體或虛擬均可，惟虛擬課程以參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為限。 

 

三、 上述證明文件格式不拘，請各經辦機構就證明文件所載受訓人之姓名、課程名稱、研

習時數及發證單位名稱同意核認；「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證明文件，為自行列印之

「終身學習護照」，請於「我的學習紀錄」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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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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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本

申

請

書

（

含

切

結

書

）

填

寫

一

份

，

併

同

貸

款

所

需

之

各

項

文

件

，

逕

向

各

經

辦

機

構

提

出

申

請

。                                                             

 

附件四：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申請書 

（申請人對本貸款如有問題，請直接向經辦機構洽詢，萬勿委託他人代辦，以防錢財詐騙） 

貸款機構：                   （請於工作地、事業地或戶籍地申請）申請日期： 

申請人   族    別  

出生 年  月  日 性別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戶籍： 電話 
戶籍： 

現住： 

現住： 行動電話  

保證人 

姓名：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任職公司： 
職稱  

電話 
戶籍： 

出生    年   月  日 現住： 

貸款金額 

新臺幣：      元 

1.生產用途最高新臺幣50萬元 
2.消費與週轉用途最高新臺幣20萬元 

貸款期間 
貸款分     年攤還 

（貸款期間最長 7 年） 

還款方式 本息按月平均攤還 
申請 
本金寬緩 

□申請本金寬緩  年（最長 1年） 

寬緩事由： 

（ 擇 一 勾
選） 
申請資格 

1.□生產用途：經營農林、漁牧或工商業者，其資格應符合附表之規定。 
2.□消費與週轉用途： 

□（1）從事農林、漁牧或工商業之受僱者，其現職保險年資（含農保、勞保及漁保）於
同一服務單位連續達 3個月以上者。 

□（2）軍公教在職人員。 

檢附文件 依「辦理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應備書件表」規定，備齊貸款所需之各項文件。 

貸款具體

用途 

生
產
用
途 

＊生產用途僅限符合「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業務處理要點」第十五點第一款者申請 

事業名稱  電話  

事業地址  營業額  

主要產品（或業務）  

購買生產設備 金額 

 元 

 元 

 元 

 元 

週轉金 元 

合計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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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費
與
週
轉
用
途 

＊消費與週轉用途係供符合「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業務處理要點」第十五點第二款者
申請 

用途 金額 

生活改良及家計週轉 元 

 元 

合計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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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應背書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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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應備書件表 

一、 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申請書正本一份（含切結書）。 

二、 申請人資料： 

(一) 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 

(二) 申請人戶口名簿影本（由經辦機構確認並註記與正本相符字樣、單位名稱

及承辦人署名）一份。 

三、 貸款用途資料： 

貸款用途 應檢附書件 

生產用途 一、 本人自有農業用地、漁船者：土地登記謄本或漁業執照影本。 

二、 承租或借用農業用地從事農作、森林、養殖、畜牧者：土地

所有人之使用同意書正本。 

三、 經營農、牧或養殖場者：農、牧或養殖場登記證影本。 

四、 經營農漁業生產、加工、運銷、倉儲、休閒農漁業、農漁業

發展、工商業或工廠者：（擇一檢附） 

(一)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二) 稅籍登記證明文件 

(三) 工廠登記證影本 

(四) 政府機關核發之相關證明文件 

五、 從事各項靠行、連鎖或加盟事業者：（擇一檢附） 

(一) 靠行契約書影本及職業駕照影本。 

(二) 連鎖契約書影本 

(三) 加盟契約書影本 

(四) 尚未簽妥以上契約書者，徵取加盟草約或類同文件影

本，並於貸放之日起三個月內徵取加盟契約影本 

六、 經營零售業，有固定店面或無店面者：（擇一檢附） 

(一) 攤販營業許可證。 

(二) 傳統零售市場攤位承租證明。 

(三) 夜市自治會（管委會）攤位租約（清潔費、管理費）  

 等文件證明影本。 

七、 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規定取得地上權、耕作權

或其他權利，且用於農作、森林、養殖、畜牧或其他經營型

態者：土地登記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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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費 與 週

轉用途 

一、 受雇證明： 

(一) 在職證明（軍公教人員及投保工會之在職勞工適用） 

(二) 勞工保險局「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年資資

料）」或漁、農保之投保資料正本（在職勞工適用） 

二、 薪資證明：（擇一檢附） 

(一) 所得稅扣繳憑單影本 

(二) 薪資轉帳存摺影本 

(三) 薪資單正本 

(四) 稅捐機關製發之所得證明文件正本 

四、 費用繳納：申請人應向經辦機構繳納必要之徵信查詢規費。 
 
備註： 
1.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係指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登入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站

（http://gcis.nat.gov.tw）內，於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中，所取得申請人之獨資
及合夥企業之公示資料。 

2. 稅籍登記證明文件，係指載有「稅籍編號」之核准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 
3.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年資資料）」取得方式： 

(1) 臨櫃申請：親自攜帶有本人相片的身分證件(例如身分證、駕照、護照、健保 IC 卡)
至勞工保險局總局或各地辦事處，即可當場取得該表。如係委託他人查詢，受託人應
備妥委託書(載明委託事由、委託人及受託人雙方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
日、戶籍地址及聯絡電話)，並攜帶雙方身分證正本及印章代為申請。 

(2) 網路查詢：使用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核發的 IC卡自然人憑證，進入勞工保險局網路
申辦網站（http://www.blia.gov.tw），「勞工保險局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系統/個人
網路查詢作業」中，即可查詢並列印個人的勞保投保年資及詳細投保資料。 

4. 貸款用途係經營商業者，應提供最近一期之稅捐機關納稅證明文件影本。不及提出最近一
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
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但免納營業
稅者可免提供。 

5. 貸款用途為購買生產設備，且於貸款前已先行購妥者應實地查驗並核對購置憑證（其購置
時間，以向經辦機構提出申請日期向前推算一年以內者均屬有效）。尚未購妥者，應提供
預定購置標的之報價單、估價單明細表或契約，並記載:品名、價格、數量、出售廠商等。 

6. 辦理生產用途貸款之申請人，如係經營非獨資事業者（含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合夥
或合作社），應檢附有效之「原住民機構、法人或團體證明書」影本 1 份。 

 
經辦機構於審查時認為有必要之相關文件，得要求申請人提供，申請人不得拒絕，否則得予駁回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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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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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向 貴基金申請「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以下簡稱本貸

款）新臺幣      元整，茲聲明並切結下列事項： 

一、 本人辦理本貸款，未有提供不實申貸資料。 

二、 嗣後經查明有上開情事時，本人同意由經辦機構於一個月內收回本貸款

本息，倘未於期限內繳回貸款本息，同意按月平均收回，並改按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息。 

三、 本人願本誠信原則，按指定貸款用途加以運用，並同意貴基金及財團法

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依其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目的，得蒐

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資料。 

此 致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本貸款切結事項，業經本機構當面告知立切結書人，立切結書人並已充分瞭

解，無誤。 

 

經辦機構承辦人簽章：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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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逾期放款延滯名冊        

及催收處理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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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辦理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逾期放款延滯名冊及催收處理情形表 

年     月底                                     單位：新臺幣元 

所屬縣（市）

政府 

所屬鄉

（鎮、市、

區）公所 

戶名/身分證

字號 

貸款項目 初放金額

（元） 

借款起訖息日 擔保品 現欠本金

（元） 

逾期原因 催收處理日期 

經

濟

事

業 

住

宅 

初放日 到期日 本息付

訖日 

有 無 催告 提訴 取得執

行名義 

強制

執行 

拍賣或

參加分

配 

取得債

權憑證 

申請

轉銷

呆帳 

備註 

                     

                     

                     

                     

                     

                     

                     

                     

                     

                     

                     

                     

                     

填表說明：1、逾期放款列報範圍應依照財政部規定填寫。 

          2、本表應按月確實填製二份，一份自存，一份於次月五日前送經辦機構之指定單位。 
          3、本表應按戶逐筆填列，「現欠本金欄」合計數應與資訊室列印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逾期放款明細表相符。     

  經辦                     襄理                             副理                          經理                          分機                製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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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逾期放款戶協議分期償

還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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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逾期放款戶協

議分期償還申請書 
若對本申請書有任何問題，請逕向原住民族金融輔導員諮詢 

借款人姓名 

企業戶請一併填

寫企業名稱 

 

 

聯絡地址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電話  

行動電話  

貸款項目 

□住宅貸款 

□原住民族事業貸款 

□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 

貸款承辦機構 
_____銀行____分行 

    _________農會 

貸款金額 ____萬元 

協議分期償還內容  

原住民族金融輔導員訪視意見： 

 

                   

 

 

 

 

 

 

 

 

 

 

 

 

 

 

 

 

原住民族金融輔導員簽章：                     核對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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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機構審查意見： 

借保人所提分期償還條件，經核尚屬可行，茲同意以下列方式辦理： 

1. 本金部分： 

 

 

 

2. 積欠利息及違約金部分： 

 

 

 

3. 期間： 

 

 

 

4. 其他： 

 

 

 

 

 

 

 

 

 

 

 

 

 

 

經辦                      主辦                        經副 

  電話:                                               襄理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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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附件九 辦理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逾期授信案件利息暨違約金減免登記備查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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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辦理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逾期授信案件利息暨違約金減免登記備查簿 

 單位：新台幣元 

日期 帳號 借戶 
積欠利息 

（含遲延利息） 

核准減免利息 

金額 
違約金金額 

核准減免違約

金金額 

各級人員 

經辦 襄理 副理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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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損失案件            
轉銷呆帳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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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貸款損失案件轉銷呆帳申請表  
                        單位：新臺幣元 

借 款 人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貸款事業 

名    稱 

 

地址 

   縣   市鄉   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之 

   市   區鎮   村         街 

原 貸 款 

總 金 額 
 貸款期間  訖 息 日  

已 償 還 

本金金額 
 

未 償 還 

本金金額 
 

代墊費用 

金    額 
 

申請轉銷 

呆帳總金額 
 

符合轉銷呆帳

條款 
 

貸款未能償還

原因 
 

是否繼

續營業 

   □是 

   □否 

一、茲依據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業務處理要點第二十四點之規定申請轉銷呆帳，並檢具下列文

件： 

□１、逾期放款催收紀錄表及代墊費用明細表。 

□２、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計畫申請書（含原住民經濟事業發展基金貸款計畫申請書或台灣

省原住民經濟事業發展基金貸款計畫申請書、台灣省輔導原住民創業生產貸款申請書）及其

相關申請所附證明文件。 

□３、借款人（含保證人或擔保品）徵審相關文件、借款憑證（如借據、本票等）。 

□４、放款帳務往來明細表。 

□５、擔保品拍賣歷次文件及最後一次拍定之底價表及分配表。 

□６、其他參與分配之執行案件分配表。 

□７、向稅捐單位查詢借保人財產、所得資料清單及執行處理情形表。 

□８、符合轉銷呆帳情事之證明文件： 

□（１）解散、逃匿者，政府有關機關之證明。 

□（２）經和解者，和解筆錄或裁定書。 

□（３）受破產之宣告者，裁定書。 

□（４）支付命令及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民事判決及判決確定證明書。 

□（５）債權憑證。 

 □（6）其他原因者，依事實經過取具合適之證明。 

□９、其他： 

 
二、承辦金融機構審查意見： 

 

 

 

 

此 致 

原住民族委員會 

承辦金融機構：          銀行      分行（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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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辦理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轉銷呆帳案件備查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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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辦理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轉銷呆帳案件備查簿 

編號：                                                                                                        單位：

新臺幣元 

 

帳號 

借款戶 

（身分證字號） 

連帶保證人 

（身分證字號） 

轉銷

日期 

轉銷金額 

（現欠本金） 

債務人之未

處分財產 

債權憑證 償還

日期 

 

償還金額 

 

追償情形 

各級人員核章 

經辦 襄理 副理 經理 

     □有，詳填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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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備註：一、填寫方式須以轉銷呆帳案件编號依序分頁填製，若有收回款項或新發生追償情形應逐筆填列。 

            二、應於每年一月十五日前，填妥前一年度追償情形送原民會及經辦機構之指定單位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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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作業管理系統
操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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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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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臺經辦機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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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單位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新北市 

合庫永和分行 02-2923-6611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 575號 

土銀永和分行 02-8926-8168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 33號 

合庫中和分行 02-2249-9500 新北市中和區泰和街 9號 

土銀中和分行 02-2946-1123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 323號 

合庫新店分行 02-2911-1111 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 32號 

土銀新店分行 02-2915-1234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 309號 

合庫三重分行 02-2973-8111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 17號 

合庫新莊分行 02-2992-9981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379號 

合庫板橋分行 02-2966-0971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330號 

土銀板橋分行 02-2968-9111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143號 

合庫汐止分行 02-2641-3211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 225號 

土銀汐止分行 02-2649-8577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06之 3號 

臺北市 

合庫營業部 02-2173-8888 臺北市松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225 號 

土銀營業部 02-2348-3456 臺北市館前路 46號 

全國農業金庫營

業部 

02-2380-5100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71號 

桃園市 

合庫龜山分行 03-3299661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 1068號 

合庫桃園分行 03-3326121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58號 

土銀桃園分行 03-3379911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75號 

合庫中壢分行 03-4225141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 180號 

合庫中原分行 03-4688998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二段 392號 

合庫龍潭分行 03-4893512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 221號 

土銀石門分行 03-4792101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 49號 

桃園市復興區農

會 

03-3822218 桃園市復興區澤仁里中正路 256 號 

新竹縣 
合庫竹東分行 03-5963126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二段 92號 

土銀竹東分行 03-5961171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 10號 

新竹市 
合庫新竹分行 03-5244151 新竹市中正路 23號 

土銀新竹分行 03-5213211 新竹市中央路 1號 

苗栗縣 

合庫苗栗分行 037-320921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 660號 

土銀苗栗分行 037-320531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 402號 

合庫頭份分行 037-665115 苗栗縣頭份市仁愛路 70號 

土銀頭份分行 037-667185 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 932號 

 

 

縣市 單位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105%E5%8F%B0%E5%8C%97%E5%B8%82%E6%9D%BE%E5%B1%B1%E5%8D%80%E9%95%B7%E5%AE%89%E6%9D%B1%E8%B7%AF%E4%BA%8C%E6%AE%B5225%E8%99%9F/@25.048672,121.5433878,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42abdc5f5c808f:0x511ac8ee6c7ca90f!8m2!3
http://www.tbb.com.tw/wps/wcm/connect/TBBInternet/index/aboutTBB/e04/e0401/e040105/e04010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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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合庫彰化分行 04-7225151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路 279號 

土銀彰化分行 04-7230777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 98號 

合庫員林分行 04-8322181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 844 號 

土銀員林分行 04-8323171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二段 100 號 

臺中市 

全國農業金庫臺

中分行 

04-22238828 臺中市中區民族路 47號 

合庫臺中分行 04-22245121 臺中市自由路 2段 2號 

土銀臺中分行 04-22235021 臺中市自由路 2段 1號 

合庫豐原分行 04-25231122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 102號 

土銀豐原分行 04-25242191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 508號 

合庫南豐原分行 04-25244180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 222號 

土銀太平分行 04-22780788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 3段 131 號 

南投縣 

合庫南投分行 049-2234141 南投縣南投市中山街 96號 

土銀南投分行 049-2222143 南投縣南投市中山街 202號 

合庫埔里分行 049-2986411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 299 號 

土銀草屯分行 049-2330573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601之 7 號 

南投縣信義鄉農

會 

049-2791415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明德街 29 號 

南投縣仁愛鄉農

會 

049-2802249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 150 號 

雲林縣 
合庫斗六分行 05-5323981 雲林縣斗六市大同路 3號 

土銀斗六分行 05-5323901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 72號 

嘉義縣市 

合庫嘉義分行 05-2224571 嘉義市國華街 279號 

土銀嘉義分行 05-2241150 嘉義市中山路 309號 

阿里山鄉農會 05-2562332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 4鄰 114 號 

臺南市 

合庫臺南分行 06-2232101 臺南市成功路 48號 

土銀臺南分行 06-2265211 臺南市中正路 28號 

合庫新營分行 06-6324121 臺南市新營區中山路 115號 

土銀新營分行 06-6322441 臺南市新營區中山路 79號 

合庫佳里分行 06-7223131 臺南市佳里區和平街 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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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單位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高雄市 

全國農業金庫高

雄分行 
07-2621020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 87號 

合庫高雄分行 07-5514221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99號 

土銀高雄分行 07-5515231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31號 

高雄銀行營業部 07‑5570535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168號 

合庫鳳山分行 07-7460181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 95號 

土銀鳳山分行 07-7460121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 15號 

合庫大順分行 07-7131886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 20號 

土銀美濃分行 07-6813211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 1段 65號 

高雄市甲仙地區

農會 
07-6751001 高雄市甲仙區中正路 26號 

屏東縣 

合庫屏東分行 08-7343611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 42號 

土銀屏東分行 08-7325131 屏東縣屏東市逢甲路 78號 

合庫潮州分行 08-7883101 屏東縣潮洲鎮新生路 91-1號 

土銀潮州分行 08-7884111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 12號 

屏東縣滿州鄉農

會 
08-8801849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 34 號 

屏東縣枋山地區

農會 
08-8771250 屏東縣枋山鄉善餘村德隆路 25-1號 

屏東縣車城地區

農會 
08-8821022 屏東縣車城鄉福興村新興路 1-2號 

屏東縣竹田鄉農

會 
08-7712318 屏東縣竹田鄉履豐村豐明路 6 號 

屏東縣農會 08-7223805 屏東縣屏東市瑞民路 6號 3樓 

枋寮地區農會 08-8785121 屏東縣枋寮鄉安樂路 82號 

屏東縣恆春鎮農

會 
08-8892087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 11巷 2弄 2號 

 

 

 

 

 

 

 

 

 

 



76 

 

縣市 單位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宜蘭縣 

合庫宜蘭分行 03-9323911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 30號 

土銀宜蘭分行 03-9361101 宜蘭縣宜蘭市光復路 43號 

合庫羅東分行 03-9545191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51號 

土銀羅東分行 03-9571111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158號 

合庫蘇澳分行 03-9962521 宜蘭縣蘇澳鎮漁港路 56號 

土銀蘇澳分行 03-9961100 宜蘭縣蘇澳鎮太平路 17號 

宜蘭縣三星地區

農會 

03-9893170 宜蘭縣三星鄉義德村中山路 2 段 41號 

宜蘭縣頭城區漁

會 

03-9773131 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 3段 199 號 

臺東縣 

 

 

合庫臺東分行 089-323011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 336 號 

土銀臺東分行 089-310111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 1段 357 號 

臺東縣臺東地區

農會 

089-223511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北路 106號 

臺東縣太麻里地

區農會 

089-781100 臺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 13鄰外環路 161

號 

臺東縣長濱鄉農

會 

089-832689 臺東縣長濱鄉長濱村 7鄰 58號 

臺東縣關山鎮農

會 

089-811507 臺東縣關山鎮和平路 78號 

臺東縣東河鄉農

會 

089-531202 臺東縣東河鄉東河村 14鄰 125 號 

臺東縣鹿野地區

農會 

089-550556 臺東縣鹿野鄉鹿野村中華路二段 25號 

臺東縣池上鄉農

會 

089-862010 臺東縣池上鄉中山路 302號 

花蓮縣 

合庫花蓮分行 03-8338111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124號 

土銀花蓮分行 03-8312601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356號 

花蓮縣花蓮市農

會 

03-8326181 花蓮市中山路 210號 

土銀玉里分行 03-8886181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 2段 51號 

花蓮縣玉溪地區

農會 

03-8883181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 2段 49號 

花蓮縣吉安鄉農

會 

03-8521151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二段 90號 

花蓮縣新秀地區

農會 

03-8267751 花蓮縣新城鄉樹人街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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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單位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花蓮縣壽豐鄉農

會 

03-8653101 花蓮縣壽豐鄉壽豐村壽山路 19 號 

鳳榮地區農會 03-8761166 花蓮縣鳳林鎮光復路 105號 

花蓮縣光豐地區

農會 

03-8702231 花連縣光復鄉大華村中華路 193 號 

花蓮縣瑞穗鄉農

會 

03-8872226 花蓮縣瑞穗鄉瑞穗村中山路一段 128號 

花蓮縣富里鄉農

會 

03-8832111 花蓮縣富里鄉富里村中山路 135 號 

基隆市 
合庫基隆分行 02-2428-4181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 255號 

土銀基隆分行 02-2421-0200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18號 

澎湖縣 
合庫澎湖分行 06-9272765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 26號 

土銀澎湖分行 06-9262141 澎湖縣馬公市三民路 20號 

金門縣 土銀金城分行 082-311981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6號 

 

 

 

 

 

 

http://www.shoufong.org/
http://www.shoufong.org/
http://www.frfa.com.tw/
http://mall.naffic.org.tw/Shopping/ShopTop.aspx?store=1507
http://mall.naffic.org.tw/Shopping/ShopTop.aspx?store=1507
http://www.rsfa.org.tw/
http://www.rsfa.org.tw/
http://www.fulifa.org.tw/
http://www.fulif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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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業務服務窗口
及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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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業務服務窗口 

一、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管理網： 

（一） 聯絡窗口：余奕奎先生 03-3792721#313 

           李俊毅先生 03-3792721#317 

（二） 網址：https://ipl.efarm.org.tw/DefFlow.aspx 

二、 原住民族委員會： 

業務 承辦人 聯絡電話 E-mail 

基金月報、手續

費、印花稅核銷 

笛樂芙．馬拿尼凱 02-8995-3221 tjeljev@cip.gov.tw 

貸款案件輔導

及審查會議(含

諮詢、經辦機構

聯繫、逾放催

辦、轉銷呆帳) 

林嘉玲 02-8995-3242 sandra@cip.gov.tw 

信用保證暨代

位清償、企業貸

款信用保證 

黃志宏 02-8995-3245 jamesh1128@cip.gov.tw 

傳真：02-8995-3213 

三、 金融輔導員 

（一） 工作內容： 

1. 貸款宣導諮詢。 

2. 輔導撰寫創業計畫書。 

3. 貸款流程協處。 

4. 協助貸款戶申請展延措施。 

5. 逾期放款戶及轉銷呆帳戶持續輔導。 

6. 原住民儲蓄互助社業務推展。 

7. 經辦機構協調連結。 

https://ipl.efarm.org.tw/DefFlow.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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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區金融輔導辦公室通訊錄 

區域 縣市 辦公室地址 
辦公室服務電

話 

金輔員姓

名 
手機 電子信箱 

北區 

基隆市 

202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236

號 4樓 

(基隆市政府民政處) 

02-2463-7267 余淑君 0905-308-678 
FC0905308678@gmai

l.com 

新北市 

242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國璽樓 A棟 9樓 

MD-978、MD-977辦公室 

02-2902-9727 

尤妤倍 0972-621-802 
FC0972621802@gmai

l.com 

賴萃嬿 0905-206-331 
FC0905206331@gmai

l.com 

阿祁莫伊·

巴奈 
0905-308-675 

FC0905308675@gmai

l.com 

宜花

區 

宜蘭縣 
260宜蘭市復興路一段 3號 

(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 
03-932-7632 

胡智慧 0905-308-676 
FC0905308676@gmai

l.com 

陳睿哲 0905-206-329 
FC0905206329@gmai

l.com 

花蓮縣 

973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二段

65號 

(原住民事務所 ) 

03-824-6790 陳羿杉 0905-308-698 
FC0905308698@gmai

l.com 

03-824-6021 林慧玫 0905-308-699 
FC0905308699@gmai

l.com 

03-824-2701 林婉琳 0905-308-700 
FC0905308700@gmai

l.com 

03-854-9853 周雅文 0905-308-706 
FC0905308706@gmai

l.com 

03-824-6628 
匝勞˙吾

木 
0905-228-327 

FC0905228327@gmai

l.com 

桃竹

區 

桃園市 
335桃園市大溪區埔頂路一段

496號 

03-380-5960 江盈榛 0905-308-680 
FC0905308680@gmai

l.com 

03-380-9974 石誠風 0905-308-681 
FC0905308681@gmai

l.com 

03-380-8476 姜知律 0905-228-325 
FC0905228325@gmai

l.com 

新竹市 

302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

號 

(新竹縣政府原民處) 

03-558-3041 羅秉純 0905-308-701 
FC0905308701@gmai

l.com 

新竹縣 新竹縣竹東鎮中山路 85號 03-657-3482 何立均 0905-308-679 
FC0905308679@gmai

l.com 

mailto:FC0905308679@gmail.com
mailto:FC090530867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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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中

彰投

區 

臺中市 

420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70

號 

(臺中市政府原民會) 

04-2526-3597 爾冷 0905-308-685 
FC0905308685@gmai

l.com 

04-2526-3688 邱慧敏 0905-308-692 
FC0905308692@gmai

l.com 

04-2526-3597 林怡靜 0972-621-806 
FC0972621806@gmai

l.com 

彰化縣 

500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三段

266之 1號 

(彰化縣原住民生活館) 

04-728-7918 曾鈺花 0905-308-688 
FC0905308688@gmai

l.com 

苗栗縣 

360苗栗市建功里府前路 3號 

(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

心) 

037-374-445 林佳蓉 0905-308-683 
FC00905308683@gma

il.com 

南投縣 

546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松原

巷 36號 

(仁愛鄉原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 

049-292-0925 許翔裕 0905-308-687 
FC0905308687@gmai

l.com 

556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明德

街 29號 

(信義鄉農會) 

049-279-2366 李瑋樺 0905-228-326 
FC0905228326@gmai

l.com 

雲嘉

南區 

雲林縣 

640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號 3樓 

(雲林縣政府民政處自治事業

及客家事務科) 

05-552-2096 楊志鴻 0905-308-689 
FC0905308689@gmai

l.com 

嘉義市 

602嘉義縣番路鄉觸口村梅花

一路 1號 

(嘉義縣番路鄉逐鹿社區活動

中心) 

05-259-2722 汪楷霖 0905-308-691 
FC0905308691@gmai

l.com 

嘉義縣 

605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 4

鄰 114 號 

(阿里山鄉農會) 

05-259-2723 羅瑋婷 0905-308-690 
FC0905308690@gmai

l.com 

臺南市 

708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號 6樓 

(臺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

員會) 

06-295-0924 

韓蓉蓉 0905-308-686 
FC0905308686@gmai

l.com 

雷郁芬 0937-581-836 
fc0937581836@gmai

l.com 

高屏

區 
高雄市 

802高雄市苓雅區政南街 6號

10樓 

07-7224045 
妲俐．比酒

浪．芙漾 
0905-308-695 

FC0905308695@gmai

l.com 

07-7221049 杜瑀葳 0905-308-705 
FC0905308705@gmai

l.com 

mailto:FC0905308692@gmail.com
mailto:FC0905308692@gmail.com
mailto:FC0972621806@gmail.com
mailto:FC0972621806@gmail.com
mailto:fc0937581836@gmail.com
mailto:fc093758183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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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228408 孫偉君 0905-206-327 
FC0905206327gmail

.com 

屏東縣 

900屏東市豐榮街 50巷 7號 3

樓 

(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 

08-736-1258 吳沁瑗 0905-308-696 
FC0905308696@gmai

l.com  

08-736-2916 潘美君 0905-308-697 
FC0905308697@gmai

l.com 

08-736-6667 江金珠 0905-308-703 
FC0905308703@gmai

l.com 

臺東

區 
臺東縣 

950臺東市鐵花路 82 號 2樓 

(臺東縣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

聚落) 

089-348-292 劉曉涵 0905-308-682 
FC0905308682@gmai

l.com 

089-348-363 陳亭宇 0905-308-702 
FC0905308702@gmai

l.com 

089-345-718 林良諺 0905-228-328 
fc0905228328@gmai

l.com 

089-348-591 李芃欣 0905-228-329 
fc0905228329@gmai

l.com 

089-341-981 徐碩謙 0905-206-328 
FC0905206328@gmai

l.com 

 


